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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4 年度中学学位分配办法  
统一派位家长须知  

 
1. 为配合「智慧政府」策略，教育局由 2023 年起将中一入学申请电

子化。教育局鼓励家长及早登记使用「智方便+」，以享用更方便

快捷的服务处理整个中一学位申请程序。有关「智方便+」的登记

详 情 ， 家 长 可 浏 览 「 智 方 便 」 专 题 网 页

（ https://www.iamsmart.gov.hk/sc/）（选择：主页 > 登记「智方便」 > 
登记方式）或扫描下方二维码，以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 

 

 
 
 
2. 如家长已登记成为「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电子平台）用户并以「智

方便 +」绑定帐户，除纸本《中一派位选择学校表格》（《选校表

格》）外，他们亦可透过电子平台向其就读的小学递交统一派位申

请。家长可扫描下方二维码并使用子女的「学生编号」及由小学

分发的「启动码」以建立电子平台帐户。如家长已于自行分配学

位阶段建立电子平台帐户，家长可继续使用同一帐户为该名子女

递交统一派位《选校表格》。有关建立帐户及登入电子平台的程序，

请参阅上载于教育局网页（ https://www.edb.gov.hk）（选择：主页  > 教
育制度及政策  > 小学及中学教育  > 学位分配  > 中学学位分

配办法  > 中一入学申请电子化）的相关影片及家长指南。  

 
 
 
 

「中一派位电子平台」  
（ https://esspa.edb.gov.hk）  

https://www.iamsmart.gov.hk/sc/
https://www.edb.gov.hk/sc/index.html
https://esspa.edb.gov.hk/login?lang=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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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派位安排概要  

现行安排  

3. 根据现行的安排，统一派位阶段分为两个部分：  

• 甲部「不受学校网限制的学校选择」：供家长选择最多 3 所位

于任何学校网（包括学生所属学校网）的中学。  

• 乙部「按学校网的学校选择」：供家长选择最多 30 所学生所

属学校网内的中学。  

电脑会先处理所有学生甲部的学校选择。如有学生未获分配甲部

所选填的学校，电脑便会处理他们乙部的学校选择。  

各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中学，经扣除重读生学位及自行分配

学位后，余下的中一学位将用作统一派位，其中 10%供甲部不受

学校网限制的学位分配，其余约 90%供乙部按学校网分配 1。家

长须留意，现时学校在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所显示的学

位数目为预计数字，最终供派位的数目可能会改变。  

学位分配准则  

4. 统一派位是根据学生的派位组别、家长选校意愿及随机编号作为

分配准则。  

校内成绩  

5. 学生的小五下学期及小六上、下学期经标准化的校内成绩是划分

其派位组别的依据。  

                                                 
1  直属／联系／「一条龙」中学供甲部及乙部公开分配的学位数目需先扣除保留予其

连系小学的学位，详情请参阅本须知第 20 及 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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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机制  

6. 由于各学校课程有别，评分的标准亦不同，不宜直接将各校的校

内成绩合并排列成总次第作为分配中一学位之用。故此，所有参

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小学，均需透过调整机制调整其学生的校

内成绩，以便各校经调整后的积分可互相比较。2022/2024 派位年

度的统一派位采用学校在 2016 及 2018 年抽样所得的「中一入学

前香港学科测验」的平均成绩作为调整工具。  

派位组别  

7. 学生会按照调整后的积分按高低排列及划分为 3 个派位组别。电

脑处理甲部「不受学校网限制的学校选择」时，会将全港学生按

调整分数高低排列出全港的总次第，再按这个次第平均划分为 3
个全港派位组别；每一派位组别的学生人数，占全港参加中一派

位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处理乙部「按学校网的学校选择」时，

同一学校网内的学生，会根据他们的调整分数的高低排列出学校

网内的总次第，再按这个次第平均划分为 3 个学校网派位组别；

每一派位组别的学生人数，占整个学校网内参加中一派位学生人

数的三分之一。在派位程序完成后，个别学生的派位组别资料不

会保留。  

随机编号  

8. 随机编号是在电脑执行统一派位前产生，用以决定同一派位组别

学生获分配学位的次序。如果某一所中学的学位求过于供，同一

派位组别内随机编号较小的学生会先获分配学位。随机编号与

「学生编号」或学生的任何个人资料无关。整个派位过程中，每

名学生只获分配一个随机编号。在派位程序完成后，随机编号不

会保留。  

家长选校意愿及学校网  

9. 家长可在甲部「不受学校网限制的学校选择」选择最多 3 所位于

任何学校网的中学，以及在乙部「按学校网的学校选择」选择最

多 30 所学生所属学校网内的中学。  

10. 按地方行政分界，全港共划分为 18 个学校网。除经申请跨网派位

而获批准者，学生所属的学校网是以其就读小学所在的地区而非

居住的地区划分。每个学校网包括本区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

中、小学及他区提供学位予该学校网的中学。他区中学及由他区

中学提供的学位每年都可能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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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分配程序  

11. 统一派位时，电脑会先处理甲部「不受学校网限制的学校选择」，

然后才处理乙部「按学校网的学校选择」。  

12. 处理甲部「不受学校网限制的学校选择」时，电脑会首先分配学

位给全港第一派位组别的学生。分配程序：电脑会先审阅第一派

位组别学生的第一个学校选择，并根据学校不受学校网限制的学

额分配学位。如学校提供的学额多于选择该校的学生，所有学生

均会获派该校。如组别内以该校为第一选择的学生人数多于学校

提供的学额，则随机编号较小的学生会先获分配学位，直至该校

在此部分的学位额满为止。当审阅完所有第一派位组别学生的第

一个选择后，电脑会再按相同程序审阅未获派位学生的第二个选

择（如有），最后是审阅该派位组别未获派位学生的第三个选择（如

有）。审阅完全港第一派位组别学生的所有选择后，电脑会以相同

的程序，处理全港第二派位组别学生的学校选择，最后才处理全

港第三派位组别学生的学校选择。  

13. 电脑会审阅完所有学生在甲部的学校选择后，才开始乙部「按学

校网的学校选择」的学位分配。在甲部成功获分配学位的学生，

不会再经乙部获分配学位。如学生在甲部的所有学校选择经审阅

后仍未获分配学位，他们便会经乙部「按学校网的学校选择」获

分配学位。  

14. 乙部的学位分配按学校网进行。处理乙部「按学校网的学校选择」

时，电脑会首先分配学位给学校网第一派位组别的学生。分配程

序：电脑会先审阅学校网第一派位组别学生的第一个学校选择。

如学校提供的学额多于选择该校的学生，所有学生均会获派该校。

如组别内以该校为第一选择的学生人数多于学校提供的学额，随

机编号较小的学生会先获分配学位，直至该校在此部分的学位额

满为止。当审阅完学校网第一派位组别学生的第一个选择后，电

脑会再按相同程序审阅未获派位学生的第二个选择，并重复相同

程序直至审阅完他们的每一个学校选择为止。如有学生未能获派

所选学校，电脑便会在学校网内仍有学位的中学 2，为他们分配

一个学位。当学校网第一派位组别的学生均获分配学位后，电脑

会再按同一程序处理学校网第二派位组别学生的学校选择，最后

才处理学校网第三派位组别学生的学校选择。  

                                                 
2  不包括直接资助计划学校及附注有「除非学生选填该校，否则将不会被派往该校」

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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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分配程序例解  

15. 下列的简化示例说明一名学生经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学位的实际程

序：  

学生  

• 姓名：  陈思明    
• 全港派位组别：  第一组别    
• 所属学校网：  香港第三网    
• 学校网派位组别：  第一组别    
• 学校选择：     

甲部（最多 3 个）  第一选择：   学校 A 
 第二选择：   学校 B 
 第三选择：   学校 C 

乙部（最多 30 个）  第一选择：   学校 B 
 第二选择：   学校 D 
 第三选择：   学校 E 
 …

 

 …
 

 
甲部「不受学校网限制的学校选择」  

• 全港第一派位组别学生人数：  25 000 
• 全港第一派位组别并以学校 A 为第一选择的学生人数： 350 
• 学校 A 提供不受学校网限制的学额：  15 

16. 假设在统一派位阶段，共有 350 名全港第一派位组别的学生在甲

部以学校 A 为第一选择，而该校只能提供 15 个学额作不受学校

网限制的学位分配，电脑便会按照学生随机编号的先后，将首 15
名学生分配往学校 A。如果陈思明的随机编号排在首 15 名内，他

╱她便可获派学校 A；否则，他╱她的第一选择便会落空。假如

陈思明的第一选择落空，电脑便会在审阅完所有同组别学生的第

一选择后，再审阅陈思明及其他未获派位的同组别学生的第二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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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假设全港第一派位组别的学生经电脑审阅其第一选择后，仍有  
15 000 名学生未获派位，他们当中有 300 人﹙包括陈思明﹚以学

校 B 为第二选择，而学校 B 经过第一选择的派位后尚余 2 个学额，

电脑便会以学生的随机编号的先后来决定派位次序。假若陈思明

的随机编号不属于首 2 名之内，他／她便不会获派学校 B 的学位。

当审阅完所有同组别学生的第二选择之后，电脑便会再按上述程

序继续依次审阅未获派位学生的第三选择。如果陈思明的第三选

择亦已额满而未能获派学位，他╱她便需进入乙部「按学校网的

学校选择」获分配学位。  

乙部「按学校网的学校选择」  

• 所属学校网：  香港第三网  
• 香港第三网第一派位组别学生人数：  1 000 
• 香港第三网第一派位组别并以学校 B 

为第一选择的学生人数：  150 
• 学校 B 提供予香港第三网的学额：  100 

18. 审阅完所有学生在甲部「不受学校网限制的学校选择」后，电脑

便会开始乙部「按学校网的学校选择」的学位分配。假设在甲部

尚未获派学位的学生当中，香港第三网内有 150 名学校网第一派

位组别的学生﹙包括陈思明﹚以学校 B 为第一选择，而该校只能

提供 100 个学额予该学校网的学生，电脑便会按照随机编号的先

后将首 100 名学生派往学校 B。如果陈思明的随机编号排在首 100
名，他╱她便可获派往学校 B；否则，他╱她的第一选择便会落

空。假若陈思明的第一选择落空，电脑便会在审阅完所有同组别

学生的第一选择后，再审阅陈思明及其他未获派位的同组别学生

的第二选择。假设学校网第一派位组别的学生经电脑审阅其第一

选择后，仍有 400 名学生未获派位，当中有 30 人﹙包括陈思明﹚

以学校 D 为第二选择，而学校 D 经过第一选择的派位后仍有 10
个学额，电脑会以学生的随机编号的先后来决定派位次序。假若

陈思明仍未能获派学校 D 的学位，电脑会按照上述程序继续依次

审阅陈思明及其他未获派位的同组别学生的第三选择，如此类推，

直至他╱她们获派学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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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假若陈思明与同校同学李小文同属全港及学校网第一派位组别，

而他╱她每一个学校选择又与陈思明完全相同，由于在同一全港

或学校网派位组别内的学生获分配学位的先后次序，会按各人的

随机编号而定，因此，即使陈思明的校内成绩较李小文佳，陈思

明有可能获派其较后选择的学校，而李小文则可能获派其较前选

择的学校。这正符合中学录取不同学习能力学生的理念。  

直属及联系学校  

20. 直属中学经扣除重读生及自行分配学位后，须为其直属小学保留

余额 85%的学位。联系中学经扣除重读生及自行分配学位后，须

为其联系小学保留余额 25%的学位。在直属／联系小学就读的学

生，如果他们的学校网派位组别为第一或第二组别，而又以直属

／联系中学作为乙部的第一选择，便有资格获派保留学位。如符

合资格的学生人数多于直属／联系中学所保留的学额，则会按学

生的学校网派位组别及随机编号的先后次序分配学位。如在直属

／联系小学就读的学生获批跨网派位，他们将不能保留获派有关

直属／联系中学保留学位的资格。  

「一条龙」学校  

21. 「一条龙」学校的小六学生可以选择直接升读连系中学。然而，

如学生申请不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直接资助计划中学（非参

加派位直资中学）的中一学位、参加派位中学的自行分配学位或

统一派位，他们将不能保留直升连系中学的权利。「一条龙」中学

原则上会预留不少于 15%的中一总学额，供其他小学的学生循自

行分配学位或统一派位的途径申请入读。  

统一派位选校文件及递交《中一派位选择学校表格》  

22. 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小六学生家长，会获发以下文件各一份： 

• 《中一派位选择学校表格》（下称《选校表格》）［供填写选校

次序］  

• 学生所属学校网的《中学一览表》（下称《一览表》）［供家长

填写《选校表格》的乙部「按学校网的学校选择」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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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每所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小学，均会获分发适量的《不受学

校网限制选校手册》（下称《选校手册》），供家长填写《选校表格》

的甲部「不受学校网限制的学校选择」时参阅。如家长已登记成

为电子平台用户，他们亦可透过电子平台浏览网上版《选校手册》

及 《 一 览 表 》。 此 外 ， 家 长 亦 可 于 教 育 局 网 页 （ 网 址 ：

https://www.edb.gov.hk），循以下路径浏览网上版《选校手册》及《一

览表》 3：  

教育制度及政策  > 小学及中学教育  > 学位分配  > 中学学位

分配办法  

24.  纸本《选校表格》一式三份，分别为教育局存根、学校存根及家

长存根。家长请用黑色原子笔填写。家长须于 2024 年 5 月初将填

妥的《选校表格》经子女就读的小学交回教育局。如家长已登记

成为电子平台用户并以「智方便+」绑定帐户，除纸本申请表外，

亦可于 2024 年 4 月 9 日至 5 月 6 日期间透过电子平台递交《选校

表格》。  

25. 家长切勿同时经电子平台和以纸本《选校表格》为同一名子女递

交重复申请。  

26. 无论家长透过电子平台还是以纸本递交《选校表格》，家长在填写

《选校表格》前，均应先核对表格上的下述资料，是否与子女的

资料相符：  

学生编号：  应与本局较早前派发的《小六学生资料表》上

的学生编号相符。  
学生姓名：  如核对无误后，请在预印的英文姓名之上填写

学生的中文姓名（如有）（只适用于纸本《选

校表格》）。电子平台内的《选校表格》已备有

学生的中文姓名（如有）。  
性别：  「M」代表男生，「F」代表女生。  
学生所属学校网： 应与派发的《一览表》内页左上角的代号相同；

例如就读于中西区（即学校网 HK1）小学的

学生，其《一览表》应为 HK1。  

如表格上的资料与子女的资料不符，家长应立即与子女就读的学

校联络。  

27. 由于学位一经派定，将不再另行改派，故家长选择学校时，应慎

重考虑，留意《选校手册》及《一览表》内，有关学校的附注（如

有），并可向子女就读的学校征询意见。  
                                                 
3 《选校手册》及《一览表》均以网上版为最适时更新版本。  

https://www.edb.gov.hk/sc/index.html


9 

填写电子平台上的《选校表格》（适用于以「智方便+」绑定帐户的家

长）  

28. 家长登入电子平台后，请选择「统一派位申请」下的「现在申请」，

以进入「选校表格」页面。  

29. 在填写联络资料后，家长须按子女的情况，在「申请统一派位」

页面选择其中一个选项：  

• 如子女需透过统一派位以获得中一学位（即子女没有获参加派

位中学通知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也没有获赛马会体艺中

学或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录取），请选择「需要填写《中一派

位选择学校表格》的选校部分」（请参考下图），以进入甲部及

乙部的选校部分。  

 

• 如子女毋须填写统一派位的学校选择（即子女已获参加派位中

学通知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或已获赛马会体艺中学或非

参加派位直资中学录取），请选择「不需要填写《中一派位选

校表格》的选校部分」（请参考下图），以跳过填写甲部及乙部

的选校部分，再以「智方便+」进行数码签署，并确认及提交

《选校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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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子女毋须透过中学学位分配办法获分配政府资助中一学位

（例如子女将于中国内地升学），并决定放弃参加派位，请选

择「不需要透过中学学位分配办法获分配资助中一学位」（请

参考下图），以跳过填写甲部及乙部的选校部分，再以「智方

便+」进行数码签署，并确认及提交《选校表格》。请注意，如

家长选择此项，即表示子女放弃参加派位，子女不会在派位结

果公布当日收到派位结果。  

 

30. 至于已选择「需要填写《中一派位选择学校表格》的选校部分」

的家长，请注意：  

a.  在甲部「不受学校网限制的学校选择」页面，家长可依意愿

选择一至三所任何学校网（包括学生所属学校网）的学校。

家长可输入学校编号或学校名称以搜寻学校／进行选校，或

利用页面右方的「全港学校名单甲部─不受学校网限制的学

校选择」进行筛选及选校。所选择学校的地址会显示在页面

上，以供核对。  

b.  在填写乙部「按学校网学校选择」时，家长同样可输入学校

编号或学校名称以搜寻学校，或利用页面右方子女所属学校

网的《一览表》进行筛选及选校。家长应依照意愿，尽量将

乙部 30 个选择填满。如果电脑审阅完全部选填的学校后仍未

能分配学位予该学生，学生将会被分派到未有选填的中学 4就

读。  

 

 

 

 

 

c.  如家长在甲部选择的学校位于子女所属的学校网内，家长亦

                                                 
4  不包括直接资助计划学校及附注有「除非学生选填该校，否则将不会被派往该校」

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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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有关学校包括在乙部内，但如在同一部分出现相同的

学校选择，系统会发出讯息，提示家长作出更正。完成甲部

及乙部的学校选择后，请家长小心核对所选择的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及地区是否正确。确认所填写的资料正确无误后，

请家长阅读并同意《统一派位家长须知》和《个人资料收集

声明》，再以「智方便+」进行数码签署并确认及提交《选校

表格》。  

31. 为有效处理众多申请，每次登入电子平台的使用时限为 30 分钟。

如有需要，家长可善用「储存为草稿」的功能，在下次登入时继

续处理有关申请。请注意，若申请状况为「储存为草稿」，家长须

于限期前以「智方便+」进行数码签署并提交申请至子女所就读的

小学。成功递交申请后，相关申请状况会更新为「已提交」（请参

考下图）。同时，家长会收到由电子平台发出的确认电邮。  

 

32. 如家长选填的学校最终未能就本年度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提供中一

学位，有关的学校选择不会获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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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纸本《选校表格》  

33. 选填学校时，家长可于甲部填写一至三所任何学校网（包括学生

所属学校网）的学校，家长应按《选校手册》内「学校编号」栏

下所显示的 3 位数字，依选择次序填在《选校表格》的空格内。

电脑会审阅完所有学生甲部的学校选择后，才审阅学生乙部的学

校选择。可是，如果学生在甲部已成功获派中学学位，电脑便不

会再审阅学生在乙部的学校选择。  

34. 选填乙部「按学校网的学校选择」时，家长应按《一览表》内「学

校编号」栏下所显示的 3 位数字，依选择次序填在《选校表格》

空格内。家长应依照意愿，将学校网内可供选择的学校填入乙部，

并尽量将 30 个选择填满。如果电脑审阅完全部选填的学校后仍未

能分配学位予该学生，学生将会被分派到未有选填的中学 5就读。 

35. 家长可在甲部选填位于任何学校网的学校。如家长在甲部选择的

学校位于子女所属的学校网内，家长亦可以将有关学校包括在乙

部内。惟家长不应在《选校表格》的同一部分重复选填同一学校，

电脑只会就同一部分相同的学校编号处理一次。  

36. 家长在《选校表格》上填写「学校编号」时，应参照《选校手册》

及《一览表》内的「学校编号」，确保正确无误，填写错误编号的

学校选择将不获处理。此外，如家长选填的学校最终未能就本年

度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提供中一学位，有关的学校选择亦不会获得

处理。  

                                                 
5  不包括直接资助计划学校及附注有「除非学生选填该校，否则将不会被派往该校」

的学校。  



13 

37. 如家长已获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中学通知其子女获纳入其自行

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名单，或学生已获赛马会体艺中学录取，家长

只需在《选校表格》上划去选校部分，及填妥联络资料后签署，

以表示毋须填写学校选择（请参考下图）。此外，如学生已获非参

加派位直资中学录取，其家长亦已和有关学校签署《家长承诺书》

及呈缴《小六学生资料表》，又或者已获其他学校（例如国际学校

或私立学校）录取并决定放弃参加统一派位，家长应在《选校表

格》上划去选校部分，及填妥联络资料后签署，以表示放弃参加

统一派位（请参考下图）。  

 

如家长不在《选校表格》上填写任何学校选择及没有表示放弃参

加统一派位，而学生并没有在自行分配学位阶段获派学位，亦没

有获赛马会体艺中学或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录取，学生会按既定

的派位程序获分配学位。  

38. 填妥所选学校编号后，请用正楷清楚写上家长／监护人姓名、住

址（如获准跨网派位者应写上新住址）及联络电话，并在表格上

签署。《选校表格》必须有家长／监护人签署，方为有效。  

9876 XXXX 

XX/XX/2024 
陈大文 

Chan T M  

XXXX XXXX 
香港 XX 道 XX 号 XX 大厦 XX 楼 XX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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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项  

39. 请注意，已登记成为电子平台用户的家长，可于本年度派位结果

公布当日（即 2024 年 7 月 9 日）上午 10 时起透过电子平台查阅

派位结果。教育局亦会于同日上午约 10 时起陆续以电话短讯形式

通知家长学生的派位结果。家长如欲接收有关通知短讯，须在《选

校表格》上指定位置填写一个可接收短讯的手提电话号码（请参

考下图）。学生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结果的安排及其他有关派位

结果公布的行政安排将维持不变。  

电子平台《选校表格》指定位置  

 

 

纸本《选校表格》指定位置  

40. 家长在《选校表格》上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将用于学位分配及其

他与教育有关的用途。本局可能将表格上家长所提供的个人资料

向政府其他部门或其子女获派／转读的学校披露，以便核实资料

及作其他与教育有关的用途。家长必须提供表格所需的个人资料。

倘若所提供的资料不足够，教育局可能无法办理有关派位申请。  

 

9876 XXXX 

XX/XX/2024 
陈大文 

Chan T M  

XXXX XXXX 
香港 XX 道 XX 号 XX 大厦 XX 楼 XX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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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41. 家 长 选 校 前 ， 应 细 心 观 看 上 载 于 教 育 局 网 页 （ 网 址 ：

https://www.edb.gov.hk）（选择：教育制度及政策  > 小学及中学

教育  > 学位分配  > 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 2022/2024 年度中

学学位分配办法》影片，或可于教育局网页，循上述的网页路径

浏览有关本年度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详情。  

42. 家长亦可参阅《中学概览 2023/2024》。由于 2023 年 12 月派发的

《中学概览 2023/2024》印刷本可能并未包括新增的学校或最新的

学校资料，家长可浏览《中学概览 2023/2024》的网上版（网址： 
https://www.chsc.hk/secondary）参阅有关学校的更新资料及学校

的最新发展，包括学校的班级结构及开设的科目等。学校于

2024/25 学年开办的中一班级数目，可能与本学年不同。  

重要日期  

43. 2022/2024 年度公布中一派位结果及学生向获派中学的注册日期  
如下：  

公布派位结果日期：  2024 年 7 月 9 日  
办理注册日期：   2024 年 7 月 11 日及 12 日  

查询  

44. 家长如对填写《选校表格》有任何疑问，请向子女就读的学校查

询。家长亦可致电教育局的自动电话查询服务 2891 0088，听取有

关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程序。如有进一步查询，可致电 2832 7740
或 2832 7700 与教育局学位分配组（中学学位分配）联络。  

 
教育局  
学位分配组编制  
（ 2024 年 3 月印制）  

https://www.edb.gov.hk/sc/index.html
https://www.chsc.hk/secondary

